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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25]8 号 

收到日期：2025 年 11 月 21 日 

生效日期：2025 年 11 月 21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退市公司 本公司 

马伟进 董监高 时任董事长 

吕友帮 董监高 时任董事、总裁 

马立伯 董监高 时任董事 

张华 董监高 时任董事、财务总监、副

总裁 

王庆杰 董监高 时任副总裁 

文亮 其他（直接责任人） 时任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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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婷 董监高 时任董事 

邓畅 董监高 时任董事 

蒋哲虎 董监高 时任董事 

李滔 董监高 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王达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管黎华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柯玲玲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王幸辉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黄威 董监高 时任独立董事 

黎晓淮 董监高 时任监事 

陈洪 董监高 时任监事 

刘敬 董监高 时任监事 

杨艳 董监高 时任监事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年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恒立实业为了扩大收入规模，以全资子公司湖南恒胜互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胜互通)为平台，协调供应商及客户，通过虚构交易开展无商业实质

的乙二醇贸易业务(以下简称贸易业务)。 

2020 年至 2023 上半年，恒立实业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227,057,079.91 元、

180,968,141.37 元、135,655,752.21 元、51,191,150.46 元，占当期披露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4.24%、52.27%、55.08%、47.77%；分别虚增营业成本

220,173,892.84 元、175,122,123.61 元、132,316,814.21 元、49,411,504.31

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77.53%、53.9%、55.45%、50.43%。以上

行为导致 2020年至 2022年的年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财务资料、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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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认为，恒立实业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

违法行为。 

马伟进、吕友帮、张华、王庆杰、巫婷、邓畅、蒋哲虎、李滔、管黎华、柯

玲玲、王达、黎晓淮、陈洪、刘敬作为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立实

业 2020 年、2021年年度报告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马伟进、吕友帮、张华、马立伯、王庆杰、李滔、王达、王幸辉、黄威、黎

晓淮、陈洪、杨艳作为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立实业 2022 年年度

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上述人员涉嫌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马伟进作为恒立实业时任董事长，全面管理公司各项业务，组织决策开展乙

二醇贸易，知悉贸易业务目的为做大营业收入且贸易业务异常，参与贸易事项审

批。吕友帮作为恒立实业时任董事、总裁，统筹管理公司日常经营事务，决策开

展乙二醇贸易，知悉贸易业务目的为做大营业收入且贸易业务异常，参与贸易事

项审批。王庆杰作为恒立实业时任副总裁,在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担任恒

胜互通法定代表人，决策开展乙二醇贸易，知悉贸易业务目的为做大营业收入且

贸易业务异常，分管公司乙二醇贸易业务，参与贸易事项审批，搭建乙二醇贸易

业务模式。张华作为恒立实业时任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负责公司会计核算

及财务会计报告编制，知悉贸易业务目的为做大营业收入且贸易业务异常，参与

贸易事项审批。马立伯作为恒立实业时任董事，在 2021年 1月至 2024 年 7月担

任恒胜互通法定代表人，知悉贸易业务目的为做大营业收入且贸易业务异常，参

与贸易事项审批。在上述情况下，以上人员签字保证相关定期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是恒立实业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文亮作为恒胜互通时任副总经理，全面负责执行恒立实业乙二醇贸易业务，

协调恒胜互通贸易业务的供应商和客户，其行为与恒立实业信息披露违法之间存

在直接因果关系，是恒立实业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巫婷、邓畅、蒋哲虎作为恒立实业时任董事，对公司经营业务缺乏应有的了

解，未对监管部门问询的异常事项保持合理注意，知悉贸易业务异常，未予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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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关注或采取实质性监督措施。 

李滔作为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知悉贸易业务目的为做大营业收入且贸

易业务异常，未对监管部门问询的异常事项保持合理注意，虽采取了相关提醒措

施，但未提出正式异议。 

王达、柯玲玲、管黎华、王幸辉、黄威作为恒立实业时任独立董事，未对监

管部门问询的异常事项保持合理注意，知悉贸易业务异常，未采取实质性监督措

施。 

黎晓淮、陈洪、刘敬、杨艳作为恒立实业时任监事，未对监管部门问询的异

常事项保持合理注意，知悉贸易业务异常，怠于履行监事义务，未对异常情况予

以审慎监督。 

在上述情况下，以上人员签字保证相关定期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现有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已勤勉尽责，是恒立实业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综合考虑当事人对

我局调查工作的配合情况，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

拟决定： 

一、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800 万

元罚款； 

二、对马伟进给予警告，并处以 450万元罚款； 

三、对吕友帮、王庆杰、张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50万元罚款； 

四、对马立伯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 

五、对巫婷、邓畅、蒋哲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0万元罚款； 

六、对李滔、王达、黎晓淮、文亮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0万元罚款； 

七、对管黎华、柯玲玲、陈洪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80万元罚款； 

八、对刘敬给予警告，并处以 70万元罚款； 

九、对王幸辉、黄威、杨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万元罚款。 

鉴于马伟进、吕友帮、王庆杰、张华、马立伯的相关违法情节严重，依据《证

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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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令第 18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和第七条第一款的规

定，我局拟决定：对马伟进采取 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吕友帮、王庆杰、张

华分别采取 4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马立伯采取 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作出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上述人员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

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

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要

求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

(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电话 0731-84303165，

传真 0731-82180108)，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

利。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处罚将进一步加剧公司经营困难的局面。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处罚涉及罚款缴纳，将增加公司财务负担。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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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将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学习， 强

化规范运作意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

量。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8 号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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